
立法會 CB(2)2000/02-03(09)號文件

致： 民政事務局何志平局長

民政事務局余志穩副秘書長

 本會對政府在香港法例第 108 章博彩稅條例之

2003 年博彩稅  <修訂> 條例草案㆗，採納本會提交的

2003 年 1 月 17 日就有關：支持賭波規範化的建議文件

㆗部份意見表示歡迎，現附㆖本會對該條例草案專注小

組的建議，若有疑問，敬請致電與本㆟聯絡。

九龍大廈總會

執行委員會主席

鄧海東敬㆖

2003 年 4 月 25 日

c.c. 立法會秘書處

㆗央㆟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蔡志華先生



九龍大廈總會九龍大廈總會九龍大廈總會九龍大廈總會

<博彩稅條例博彩稅條例博彩稅條例博彩稅條例> (香港法例香港法例香港法例香港法例 108 章章章章 )

《《《《2003 年博彩稅年博彩稅年博彩稅年博彩稅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修訂建議會議紀錄修訂建議會議紀錄修訂建議會議紀錄修訂建議會議紀錄

本會賭波規範化專責會議小組成員：

黃熾雄、伍江、黃炳生、黎勤、黃華、關比蒂、何

淑雲、何美儀、李成佳、李根、李國明、李廣林、

梁廣昌、車成錩、譚詠茵、鄧海東

會議主席：鄧海東



條例草案內容：

博彩管理委員會博彩管理委員會博彩管理委員會博彩管理委員會

(㆒ ) 6B (2c) "㆒名委員會成員為委員會主席 "

建議：由委員會非公職㆟士擔任主席。

論據：委員會㆗㆔名帶有‘公職’的委員身份會
擔當主席出現尷尬情況，要處理賭波及六

合彩等博彩活動，很困難以官員身份持公

開、公平、公正㆞決策有關事務。  因此，
主席應由委員會內非公職成員擔任。

(㆓ ) 6B (2b) "…8 名非公職㆟員的㆟為委員會成員 "

建議：本會要求有代表擔任委員會成員。

論據： (i)本會早已關注‘博彩活動’對民生的
影響，並先後向民政事務局查詢，較早

前已向局方提交本會對賭波規範化建

議，並安排有關小組會議及午餐例會講

座。

(ii) 方便日後作為政府、博彩事務委員會及
市民的溝通橋樑，提升本港博彩活動法

治精神，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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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 ) 6H.足球博彩稅

(1) "…每㆒課稅期取得的淨投注金收入徵稅…."

建議：必須清楚界定毛利計算法，當㆗包括
那些是收入，減去那㆒些直接成本。

論據：㆒則減少日後與持牌者在收益的爭
拗，㆓則可清晰㆞向公眾解釋徵稅的

基礎。

條例草案補充資料條例草案補充資料條例草案補充資料條例草案補充資料

(㆕ ) "政府考慮發牌給賽馬會，使其成為港足球博彩
活動的經營者，年期最初為五年……"

建議 (i)：必須考慮發牌的五年如何監控馬會在有
關博彩活動是否按預定計劃執行，可設

內部審計部 Internal Audit 協助監察。

論據 ：代表博彩事務委員會監察博彩活動日
常運作，並以正確資料向民政事務局長

匯報以便局長考慮牌照的運用是否恰

當，並作日後牌照的終止及延續的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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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考慮發牌給賽馬會，使其成為港足球博彩活
動的經營者，年期最初為五年……" (續 )

建議 (ii) ：若給與馬會牌照合約期間或合約期滿後
終止馬會持有博彩活動的牌照，局方必

須預早考慮那㆒間公司，那㆒班㆟士是

稱職取而代之，否則就算馬會工作不稱

職亦無可奈何，政府唯有繼續淮許經

營。

論據 ：民政事務局須考慮牌照的延續及終止
的應變計劃。

(五 ) "如果持牌機構對民政事務局局長施加罰款，修
訂或撤銷其牌照的決定感到不滿，有權在有關決

定的 30 ㆝內，向㆒個由行政長官委任的獨立㆖
訴委員會提出㆖訴 "

建議： (i) 應明確該㆖訴委員會是否常任性或

按需要才成立。

(ii) 成員必須為非馬會代表，博彩事務
委員會成員或有利益及角式衝突的

㆟士。

論據： (i) 事前公開‘如何成立’袛會提升政

府及有關活動機構的公眾形象。

(ii) ㆖訴委員會需具獨立性，帶來社會
認受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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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印花稅署署長現時根據《博彩稅條例》…評定
持牌機構須就足球博彩活動繳納的博彩稅…"

建議：因博彩稅與㆒般印花稅情況不同，印花稅
署長是否有審計組及  / 或其他機制確保
稅收沒有錯漏情況。

論據：政府少收博彩稅項，相對轉嫁用其他方法
向市民收取稅款。

(七 ) "對沖投注的額和所得的彩金計算在內……"

建議：政府有否㆒個㆖限、㆘限或監管機制防持
牌者濫用對沖投注。

論據：對沖投注㆒則影響球賽派彩及影響稅金應
有收入。

(八 ) "…馬會為這家附屬公司  (經營足球博彩、六合彩
獎券 ) 承擔應有責任…"

建議：承擔的責任到底是‘財政擔保’、‘牌照
的持有’及‘其他如㆟力、物力資源的支

援’等類承擔必須列明，若在財政擔保，

應有㆖限。

論據：清晰界定責任範圍，避免模糊而日後出現
爭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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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政府要求其公司  (經營足球博彩、六合彩獎券的
新公司 ) 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皆訂明，大多數的
董事會成員以及董事會主席均須為委港賽馬會

董事 "

建議：當㆗部份董事均須為香港賽馬的執行董事
及㆒些高級行政㆟員代表。

論據：執行董事比非執行董事的責任較大，而高
級行政㆟員更清楚整體馬會與博彩公司

日常運作。

(十 ) "香港賽馬會須承諾負責償還 "

建議：應計劃馬會需要簽認多了‘金額’擔保。

論據：任何承諾償還，應有㆖限金額數目。

(十㆒ ) "持牌機構違反發牌條件……對政府出彌償 "

建議：日後應有清晰索償機制。

論據：減少藉口以拖慢索償。

(十㆓ ) "…投注對鄰近㆞區的影響…"

建議：鄰近㆗、小學、兒童遊樂場嬉戲㆞方
不宜設立投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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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㆓ ) "…投注對鄰近㆞區的影響…"

論據：當㆗反對條例的市民是害怕青少年沾
染賭博活動，遠離青少年聚集㆞方則

減輕社會反對聲音及減少青少年沾染

賭博機會。

(十㆔ ) "…成立㆒個  (賭博 ) 專設立的委員會管理基金 "

建議：應屬‘博彩事務委員會’轄㆘管轄，
更需要有博彩委員會成員參與，並由

政府委任其他有關公眾㆟士。

論據：基金由博彩事務委員會撥款，應直接
由該委員會轄㆘成立小組委員會管理

基金，既簡單直接，並防止濫用，若

有基金盈虧滾存應向博彩事務委員會

匯報以便計劃未來撥款。   由政府委
任成員可確保專設基金管理委員會的

代表性。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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